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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发展历程的反思与期望 

（2005年11月26日上午）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

更加丰富。法制史学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历史学尤为深邃。这就决定了研究

中国法制史，既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又需要具备法学的功底，因此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但是从古至今

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比如说，《汉书·刑法志》以后的历代刑法志，就是一部法制通史和断代法

制史，是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融合。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用，因此认为历代的刑法志就是历

代的法律制度，并且把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进行叙述。这是历代刑法志的根本缺陷。这种缺陷向我们

研究中国法制史提出了任务，即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刑法。 

    进入20世纪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

例，对于此后3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开始创作新的法制史科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

一批法制史的研究生，共四人，研究外法史和中法史各两名，留在人大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法制史研究生有

些人已经调走，在座的各位有的就是第四批研究生。1962年招收了类似导师制的研究生，有的一直从事

法制史研究到今天。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

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也是我们当时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的范本。苏联学者认为，

国家与法权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因此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对象是一样的。只研究法制

史，不研究国家的历史是不可以的。这样，在当时的大学里面都开设了国家与法权历史，包括中国国家与

法权历史。所以自清末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都改成了国家与法权历史。1956年，已故的卢伟前先生提

出，把这个学科仍改回中国法制史的名字，经过会议讨论没能通过。我当时也同意国家与法权历史这个名

字，因为觉得法权这个概念很好，法就是权衡是非的，先秦法家总是把法与度量衡联系起来。经过整风运

动，1961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从此，教学秩序要稳定下来。面

向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制历史》这门教材。1963年出

版，共三卷，由我和其他三位作者共同完成。这套教材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内容和体例上有了很大变

化。当时苏联教科书是分成四部分的，称之为“四段论”，但是这四个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联系，所以

1963年人大的教材打破了这种机械的排列，加重了法权理论的部分。 

    1979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法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1979年7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了。这次会

议讨论了中国法制史的对象问题，明确了中国法制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恢复了中国法制史的名

称，提出法律史应该包括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所以，约定俗成，后来谈到法律史时包括了制度史和

思想史，尽管并不合理。因此，以后再谈到法律史和思想史结合时，用法制文明史比用法律史更好，我觉

得法制文明包括了制度史和精神。要提出的一点是，1979年法律史学会上提出要编写《中国法制史》多

卷本，并把这个任务视为法制史研究的一种历史责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了解了世界法制史发展

状况以及我们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当时已经召开过三次世界（中国）法制史大

会，但是并没有大陆的法制史学者参加，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编写《中国法制

史》多卷本就更具有必要性。我们要把中国法制史中心建立在它的摇篮里。70多名学者用13年的时间完

成了这一心愿和历史责任。从1979年以后，编写的法制史教材都是按照会议所讨论的法制史对象所确定

的体例来建构的。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解决“以刑代法”、“以刑涵盖”的现象。所以，1983年召

开法律史年会时，我提出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要区分法律体系和法典体系，法律体系是“民刑有分，诸法

并用”，法典体系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对二者，要区别研究和对待。对于中国法制史，一是要从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制度；三是？？？在

此过程中也感觉到，用今天的法律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在1992年普法过



程中，我讲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总觉得不是很合适，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概

念来进行概括，感到很困惑。最近，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力求使这个概括符合法律实际，刑事法律就不

用了，中国古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和习惯法”，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

“行政运行与职官法”，这样的改动不一定准确和科学、合适，但是觉得比用现在的部门法来完全代替古

代的相应法律更为符合古代法律的实际。这些都是我在法制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点思考，也是我的自我批

判。 

    20年来，法律史学界的一批新秀成长起来了，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是法律史继续发

展和提高的起点。下面，我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点是法制史研究要把握总体和多角度研究。历史是复杂的，不能把复杂的法制史简单化。恩格斯

说：”历史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

部发展历程。历史又是一坐屋，光源不可能照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总体把握和多角度研究相结

合，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性。 

    第二点要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因为，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复杂多

样的，所以法律的调整功能和方式也是多样的。虽然阶级社会的法典规定了对阶级的专制，但是过去把法

的历史和阶级社会的功能单一地规定为阶级专政是不科学的，忽视了法律对社会的整体功能，它的调整功

能也是多样的。 

    第三点是法律史学界的任务，其一是弘扬中国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法文化悠久丰

富，特别是这座宝库中有许多跨越时空的民主性的东西，这需要正面的改进和发扬，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

重要文化内涵。其二是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科学的借鉴。重点在“科学”二字，而不是简单庸俗的

移用。其三是方法问题，只要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我读书时只有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现在研究法制史的方法是很多的。我觉得从历史实际

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唯物辩证法在今天仍然是实用的。除此之外，1979年的会上也提出，要

把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谈制度，还要见人物，见思想，见活动。1987年，我发表了一系

列文章，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制史，也设计了一套书，叫《比较法制史研究》。运用历史的、

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只要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有助于揭示中国法制史的规律性，就都可以用。 

    第四点是理论和史料问题。改革开放后，理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这是可喜的。但是感觉研究法

律史学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研究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够。西方的理论值得学习，但是要真正弄通它，发

挥它的理论价值。学习理论不是空话，而是要和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也不是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

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第五点是使命感。法制史学发展到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的状态，国内和国外的，我们所

了解到的，法制史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在今天进一步地发展法制史学，进一步牢固地把法律史中心

树立在中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30年代，汉学中心不是在中国，

而是在德国，当时的学者用一生的努力把汉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了中国，今天牢固地把法律史学中心建

立在中国也是我们的历史任务。需要更深入、更大力地推动法律史学的发展，但不应因此漠视外国学者的

贡献。 

    法制史学是博大精深的，在它面前，只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我从1950年开始接触法制史，几十年

过去了，我始终对自己的估价是我看到了法律史这个殿堂的门楣，越做学问，越感到学问的艰深。但是谦

虚谨慎不等于缺乏自信，不等于忽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学者们已经做出的贡献。法制史发展到今天，下一步

怎么走，确实需要很好地总结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得失，要自强不息地创造新的途径。虽然法

制史学中心在政法大学，但中心决不是一枝独秀，中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是一家干出来的，

是团结法律史学界的和法学界所有同仁共同建设的，使这门学科在培养学生、培养司法干部上起到重要作

用，为当前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我们历史的重要的借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那么多的治国和政府管理的

经验，都是很好的东西。中国古代的盛世就是和谐社会，历来追求的人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法制上

都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是很有价值的。 

    今天的发言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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